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鹏翎股份总裁王东：新能源产品成业绩增长新引擎

“今年以来， 公司订单量饱

和，目前工厂满负荷生产，预计

今年第四季度订单量将继续保

持强劲增长势头。 ” 鹏翎股份总

裁王东日前在接受中国证券报

记者专访时表示，在汽车流体管

路领域，模块化集成技术逐渐成

为行业发展新趋势；鹏翎股份正

从传统的胶管制造企业转型为

平台型企业， 进行多元化布局，

不断调整产品结构，以满足多元

化的市场需求。

自1988年成立以来，鹏翎股

份从一个几十人规模的小厂发

展成汽车流体管路行业的头部

企业。 除拥有过硬的技术实力

外，鹏翎股份紧跟行业发展趋势

并采用“内生+外延” 发展路径，

不断拓宽“护城河” 也是其发展

壮大的重要因素。

●本报记者 李嫒嫒

业绩大幅增长

走进位于泰州的鹏翎股份江苏工厂， 中国

证券报记者注意到， 流体管路车间和密封件车

间里轰鸣的作业声不绝于耳， 一派繁忙的生产

景象映入眼帘。 在密封件车间，一条大约30厘米

宽的黑色橡胶带被自动传输机运到挤出生产

线，在约100米长的密闭管道加工后被挤成一个

个密封件。

王东告诉中国证券报记者：“今年以来，新

能源汽车行业产销量保持较快增长， 公司核心

客户热销车型产品的订单显著增加， 带动工厂

满负荷生产。 ”

王东用“潮汐”来描述汽车行业的发展。 他

认为，目前整个行业正处于涨潮的阶段，预计今

年第四季度公司订单情况依旧可观， 公司计划

10月份在江苏工厂新增一条密封件生产线。“江

苏工厂的流体管路业务初期规划产值5亿元，目

前实现不到一半，还在加快扩产中。 按照市场情

况，相信不久就会实现规划产值。 ”王东说。

王东对流体管路车间和密封件车间里的产

品如数家珍，“这是燃油车的流体管， 主要是橡

胶管，具有抗震、耐高温的特点。 而新能源汽车

的工况温度相对较低， 主要搭载的是轻量化的

尼龙管等。 ”

新能源汽车市场的快速增长， 也给深耕流

体管路和密封件多年的鹏翎股份带来了发展机

遇。 今年上半年， 鹏翎股份净利润同比增长

403.11%。

在王东看来， 业绩大幅增长的关键是公司

产品结构调整和优化取得了阶段性成果。“近两

年来，公司积极适应市场变化，不断优化产品结

构， 将更多的研发和生产资源向新能源汽车领

域投入， 应该说今年上半年的业绩表现是鹏翎

股份产品结构改革取得成功的一个标志。 ”

锻造技术创新优势

“橡胶流体管路和密封条，本质上都是由橡

胶制成。 然而，随着燃油车市场增速放缓，新能

源汽车渗透率快速增长， 鹏翎股份难以依靠单

一的橡胶管产品生存。 ” 王东说。

因此， 近年来， 鹏翎股份紧跟市场发展趋

势，及时调整产品结构和客户结构，加大新能源

产品的开发力度，不断开发新项目。 王东介绍，

2019年，公司开发流体管路新项目约200个。 同

时，公司升级了实验室，并和杜邦、南京聚隆签

订了战略合作协议， 在产品开发上积极应用新

材料。

“鹏翎股份的流体管路业务，从最初的橡胶

管到尼龙管、TPV新材料冷却管路，逐步丰富产

品种类，满足新能源车企的轻量化、耐温等级的

要求。” 王东说，目前越来越多的整车厂商，倾向

于采用模块化集成的流体管， 模块化成为发展

新趋势，鹏翎股份也在加快相关布局。

同时， 鹏翎股份的密封条产品生产规模快

速扩大，形成日韩系列、欧式系列、无边框系列、

零阶差系列产品组合， 全面满足整车厂商的开

发要求。

产品结构的调整为鹏翎股份盈利增长带来

了立竿见影的效果。 与新能源汽车业务相关的

尼龙管产品成为业绩增长新引擎。 王东介绍，

2023年，鹏翎股份橡胶业务产值约十亿元，仅同

比增长两三千万元，而尼龙管业务却大幅增长，

从几千万元增长到两亿元左右。

不过，产品结构的调整并非易事，尤其是在

市场价格竞争激烈，新车型加快迭代的背景下，

难免会经历“阵痛期” 。

2023年以来， 燃油车和新能源汽车渗透率

分化明显，堪称“冰火两重天” 。“产品切换过程

比较痛苦，尤其是2023年上半年，我们此前在新

能源产品上的投入在2023年上半年并没有形成

产值。 一方面，传统订单在下滑，另一方面新能

源产品仍需大量的研发投入， 所以从研发到生

产环节均处于‘急行军’ 状态，业绩表现也不

佳。 到了2023年下半年，情况有所好转。 ”

“内生+外延”齐发力

在王东看来，鹏翎股份不仅专注于主业，还

善于不断突破自我，采取“内生+外延” 齐发力

策略，拓宽企业产品“护城河” 。

在流体管路方面，鹏翎股份已深耕多年，位

居行业头部阵营，进入成熟阶段。

“过去三年，鹏翎股份秉持着覆盖所有国内

主机厂商的理念进行市场开拓， 无差别地对待

任何一款车型。 目前，鹏翎股份流体管路已供应

大多数国内主机厂商。 ” 王东坦言，这种全覆盖

的策略虽然也有失败的案例，但整体损失可控。

而在密封部件方面， 鹏翎股份还在持续

加大投入，围绕重点客户开拓市场，加快新品

开发。

虽然两个业务战略不同， 但均具备快速交

付能力。“去年国内某头部主机厂的一款热销车

型，一个月订单量突然大增10万台。 我们火速调

整生产线，全力保供。 ” 王东说。

他告诉记者，鹏翎股份出色的交付能力，既

得益于生产端的提前布局、 产能的快速扩建，

也得益于公司具备快速响应的研发能力，可以

直接帮助部分主机厂商设计流体管理路和密

封条。

而极致运营的模式，也是鹏翎股份能够得到

多个热门车型定点的法宝。 例如，通过优化设计

减少材料使用，将原本粗重的管子设计得更短、

更轻，以实现整车轻量化，从而降低能源消耗。

不过， 王东认为， 鹏翎股份极致运营策略的背

后，并不是短线思维，而是不断拓宽“护城河” 。

鹏翎股份的目标是为客户提供高附加价值

的产品。“我们必须从目前的舒适区走出去。 ”

王东说， 公司正尝试从一个传统的制造公司向

平台型公司转变， 吸引更多的优秀人才参与进

来，并为他们提供更多可以发挥其能力的机会。

对于未来的发展策略，王东表示，汽车

流体管路事业部的主要任务是在维持目前

的市场占有率的情况下， 不断向高附加价

值、系统集成的方向发展，提高单车销售金

额。 密封条事业部的目标是3-5年内进入国

内行业前五名。

助推绿色低碳发展

“深交所·创享荟” 举办氢能源产业专场活动

●本报记者 黄灵灵

据深交所消息，10月18日，深交所在四川省

成都市西部基地举办第十九期“创享荟” 活动，

聚焦氢能源产业发展。深交所相关负责人表示，

将坚持以服务实体经济为根本宗旨， 引领资源

向科技创新领域聚集， 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绿色

转型，助力塑造发展新动能新优势。

共话氢能产业高质量发展

据悉，该次活动邀请地方政府部门，蜀道装

备、厚普股份、东方电气等相关领域上市公司和

四川氢能产业拟上市公司共话氢能产业高质量

发展，支持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助力能源体系

绿色转型，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

“创享荟” 围绕氢能产业政策规划、产业布

局与未来发展趋势、产业难点与技术突破、商业

模式与应用场景、 资本助力产业发展等主题进

行观点交流与对话。 与会嘉宾从不同角度阐述

了对氢能产业发展的看法和思考， 分享了上市

公司运用资本市场工具成长壮大的做法、 经验

和案例，并讨论了产业化、商业化存在的难点和

解决方案。

与会嘉宾认为， 在全球新一轮科技革命和

产业变革的背景下，氢能以清洁、高效、可再生

的特性，正逐渐成为能源转型发展的重要载体，

是新质生产力的典型代表，是服务国家“双碳”

目标、助力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关键力量。资本市

场可以在支持氢能产业发展中发挥更积极作

用，进一步加快技术突破与产业化落地。

据悉， 该次活动得到了四川省经信厅和省

委金融办的大力支持，地方政府部门、产业链上

下游企业、重点科研单位、金融机构等各参与方

齐聚一堂，凝聚共识，形成工作合力，助力氢能

源产业和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

持续打造“创享荟”品牌

“创享荟” 是深交所面向重点领域、重点行

业和重点区域推出的市场服务品牌， 以推动企

业互动、交流、合作为导向，旨在充分发挥龙头

上市公司在行业内的“领头羊” 效应，搭建服务

实体经济创新发展沟通平台。

自品牌推出以来，“创享荟” 已围绕绿色低

碳发展相关主题，开展了多个专场活动。2023年

7月，深交所举办“创享荟” 碳管理专场活动，邀

请山西焦煤、荣盛石化、顺丰控股、华润三九等

在推动产业结构调整优化、 加快发展方式绿色

转型方面有着丰富经验的上市公司负责人，节

能降碳技术研发应用行业的代表性企业负责人

等参加活动， 共同探讨新形势下我国绿色可持

续发展之路及资本市场助力传统企业绿色低碳

转型。

2023年10月， 深交所联合常州市人民政

府以动力电池及新能源汽车制造产业为主题

举办专场活动，邀请恩捷股份、格林美、汇川

技术、当升科技、德方纳米、欣旺达等新能源

行业头部上市公司相关负责人， 常州投资集

团等创投机构以及中国科学院相关专家等嘉

宾出席， 共话资本市场服务新能源产业高质

量发展。

下一步，深交所相关负责人表示，深交所

将坚持以服务实体经济为根本宗旨， 聚焦先

进制造、数字经济、绿色低碳等重点领域，服

务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持续打造“创享荟”

品牌， 建设具有深市特色的服务高质量发展

新高地，引领资源向科技创新领域聚集，推动

经济社会发展绿色转型， 助力塑造发展新动

能新优势。

鹏翎股份江苏工厂密封件车间 本报记者 李嫒嫒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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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中央商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及控股子公司诉讼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案件所处的诉讼阶段：收到民事上诉状

● 公司所处的当事人地位：二审被告二

● 一审判决金额：72,769,258.47元

本次诉讼为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本次诉讼二审结果尚存在不确定性，目前暂无法判断对公司本期

或期后利润的影响。

南京中央商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控股子公司宿迁中央国际购物广场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宿迁中央” ）与中建三局第一建设工程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中建三局” ）因建设工程施

工合同纠纷一案，被中建三局提起诉讼，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南京中商房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商

房产” ）分别被列为被告二、被告三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公司于2022年9月23日披露了《南京中央商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控股子公司涉及诉讼及被申

请财产保全事项的公告》（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2022年9月23日临2022-031公告）。

2023年4月25日披露了《南京中央商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控股子公司诉讼进展公告》（详见上海证

券交易所网站2023年4月25日临2023-010公告）。

2024年9月30日，公司收到江苏省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送达的《民事判决书》（2023）苏01民初1877

号，于2024年10月9日披露了《南京中央商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及控股子公司诉讼进展公告》（详见上

海证券交易所网站刊登的临2024-039公告）。

2024年10月16日，宿迁中央不服法院作出的一审判决，已向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递交上诉状并完成上

诉费缴纳，公司于2024年10月17日披露了《南京中央商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及控股子公司诉讼进展公

告》（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刊登的临2024-042公告）。

二、公司诉讼进展情况

2024年10月17日，公司收到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送达的《民事上诉状》，上诉人中建三局不服南京市

中级人民法院（2023）苏01民初1877号民事判决，认为原审判决认定部分事实错误，上诉人依据《中华人

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2023年修正）第177条相关之规定特向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

上诉人认为原审判决认定部分事实错误，请求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对原审判决依法改判如下：

（1）判决被上诉人1支付上诉人工程款77,607,102.57元，并自2021年12月1日起，按全国银行间同业

拆借中心公布的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的1.5倍，支付逾期付款利息至实际清偿之日止；

（2）上诉人在77,607,102.57元本金范围内，就案涉工程享有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

（3）请求被上诉2、被上诉人3对被上诉人1上述诉请第1、2项下债务承担连带责任；

（4）本案一审的案件受理费、保全费、鉴定费、二审案受理费由三被上诉人承担。

特别说明：本案上诉争议金额为9,037,844.10元。

三、本次诉讼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诉讼二审结果尚存在不确定性， 公司目前尚无法判断本次诉讼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的影

响。 公司将根据诉讼的进展情况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南京中央商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年 10月19日

证券代码：

603260

证券简称：合盛硅业 公告编号：

2024-075

合盛硅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控股股东部分股份质押及解质押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截至本公告日，合盛硅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控股股东宁波合盛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合盛集团” ）直接持有公司546,647,073股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46.24%。 本次质押及解质押后，合盛

集团累计质押股份为261,246,100股，占其所持股份比例的47.79%，占公司总股本比例的22.10%。

截至本公告日，合盛集团及其一致行动人罗立国、罗燚、罗烨栋合计直接持有公司股份929,105,229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78.59%。 本次质押及解质押后，合盛集团及其一致行动人罗立国、罗燚、罗烨栋直接持

有的公司股份中处于质押状态的股份累计数为447,531,800股， 占其合计所持公司股份总数的48.17%，占

公司总股本的37.86%。

公司于近日接到控股股东合盛集团关于其所持部分公司股份办理解质押及质押业务的通知， 具体事

项如下：

一、本次股份解质押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宁波合盛集团有限公司

本次解质股份 2,100,000股

占其所持股份比例 0.38%

占公司总股本比例 0.18%

解质时间 2024/10/17

持股数量 546,647,073股

持股比例 46.24%

本次质押及解质押后剩余被质押股份数量 261,246,100

本次质押及解质押后剩余被质押股份数量占其

所持股份比例

47.79%

本次质押及解质押后剩余被质押股份数量占公

司总股本比例

22.10%

二、本次股份质押的基本情况

股东

名称

是否为

控股股

东

本次质押股

数

是

否

为

限

售

股

是否

补充

质押

质押起始

日

质押到期

日

质权人

占其所

持股份

比例

占公

司总

股本

比例

质押融资资

金用途

合盛

集团

控股股

东

800,000股 否 否

2024/10/

16

至办理解

除质押登

记手续之

日止

交通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宁波杭州

湾新区支行

1.46%

0.68

%

补充流动资

金

本次质押股份不存在被用作重大资产重组业绩补偿等事项的担保或其他保障用途。

三、股东累计质押股份情况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上述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累计质押股份情况如下：

单位：股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

持股

比例

本次质押

及解质押

前累计质

押数量

本次质押及

解质押后累

计质押数量

占其所

持股份

比例

占公司

总股本

比例

已质押股份情况 未质押股份情况

已质押

股份中

限售股

份数量

已质押

股份中

冻结股

份数量

未质押股

份中限售

股份数量

未质

押股

份中

冻结

股份

数量

合盛集团 546,647,073 46.24%

255,346,

100

261,246,

100

47.79%

22.10

%

0 0 0 0

罗燚 192,493,302 16.28%

95,765,

700

95,765,

700

49.75% 8.10% 0 0 0 0

罗烨栋 179,406,101 15.18%

90,520,

000

90,520,

000

50.46% 7.66% 0 0 0 0

罗立国 10,558,753 0.89% 0 0 0.00% 0.00% 0 0 0 0

合计 929,105,229 78.59%

441,631,

800

447,531,

800

48.17%

37.86

%

0 0 0 0

注：合计数与分项数累加和不同是因四舍五入所致

四、其他情况说明

合盛集团及其一致行动人资信和财务状况良好，未来资金还款来源主要包括营业收入、投资收益、持

有公司股份分红等。 质押风险均在可控范围之内，不存在可能导致公司控制权发生变更的实质性因素。 若

已质押的股份出现预警风险时，合盛集团及其一致行动人将采取包括但不限于追加保证金、提前还款等措

施应对上述风险。

公司将持续关注合盛集团及其一致行动人的股份质押情况，严格遵守相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

务。

特此公告。

合盛硅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年10月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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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锦江国际酒店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为全资子公司GDL提供担保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

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被担保人名称：Groupe� du� Louvre（卢浮集团，以下简

称“GDL” ）

● 本次担保金额：1,000万欧元，截至本公告日，公司为GDL

担保的余额为15,750万欧元。

● 本次担保是否有反担保：无

● 对外担保逾期的累计金额：无

● 特别风险提示：GDL存在资产负债率超过70%的情形，请

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一、担保情况概述

于2024年10月18日，上海锦江国际酒店股份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锦江酒店” 、“本公司” 或“公司” ）就 GDL� 原与法国巴黎

银行（以下简称“法巴银行” ）申请1,000万欧元透支额度到期续

展事宜签署《LETTRE� D'INTENTION》。

上述担保事项已经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2023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股东大会批准并授权公司经营管理层

在不超过150,000万欧元的额度范围内操作海路投资及GDL借款

或透支的担保的具体事宜，其中对海路投资的担保额度为120,000

万欧元，对GDL的担保额度为30,000万欧元。

二、被担保人的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Groupe� du� Louvre

注册资本：262,037,000欧元

注册地址 ：1� Place� des� Degrés� Tour� Voltaire� 92800�

Puteaux

经营范围：经营酒店及餐饮

股东情况： 公司全资子公司上海锦卢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依次

透过其全资子公司上海锦江股份 （香港） 有限公司和海路投资

100%持有

截至2024年6月30日，GDL资产总额为162，052万欧元， 负债

总额为119,495万欧元，银行贷款总额为18,980万欧元，关联方贷

款为41,232万欧元，流动负债总额为81,669万欧元，资产净额为

42,557万欧元，2024年1-6月实现营业收入26,039万欧元，归属于

母公司净利润-949万欧元。

GDL与上市公司的关系：

三、《LETTRE� D'INTENTION》的主要内容

1、保证人：锦江酒店

2、受益人：法巴银行

3、担保金额：1,000万欧元

4、担保债权期限：至2025年3月15日

5、担保方式：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四、担保的必要性和合理性

本次被担保方为公司的全资子公司， 本次担保系GDL日常资

金周转需要，本次担保的风险处于公司可控范围之内，不会对公司

的日常经营与业务发展产生重大不利影响， 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

东利益的情形。

五、董事会意见

本次担保额度授权符合公司实际经营需要， 且被担保对象为

公司全资子公司，担保风险总体可控，不会对公司的正常运作和业

务发展造成不利影响， 同意由本公司为海路投资及GDL合计150,

000万欧元借款或透支额度提供担保，其中对海路投资的担保额度

为120,000万欧元，对GDL的担保额度为30,000万欧元，并授权公

司经营管理层在授权担保额度内操作上述担保具体事宜。

六、公司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实际发生的对外担保（含对全资子公

司和控股子公司提供的担保）总额为88,290万欧元，折合人民币

681,360万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的归母净资产的40.86%，不

存在逾期担保。

特此公告。

上海锦江国际酒店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年10月19日

证券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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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波博威合金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减持公司可转债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宁波博威合金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4年10月18日获悉，公司控股股东博

威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博威集团” ）及其一致行动人宁波博威金石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金石投资” ）、谢朝春先生于2024年10月9日至2024年10月18日期间通过大宗交易方式减持其所持

有的公司部分可转换公司债券（以下简称“可转债”或“博23转债” ）。 具体情况如下：

一、股东配售可转债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23〕2509号”文核准，公司于2023年12月22日向不特

定对象发行了1,700万张可转换公司债券，每张面值100元，发行总额170,000.00万元。

经上海证券交易所自律监管决定书[2024]� 7号文同意，公司170,000.00万元可转换公司债券于

2024年1月18日起在上交所挂牌交易，债券简称“博23转债” ，债券代码“113069” 。

公司控股股东博威集团及其一致行动人博威亚太有限公司、金石投资、谢朝春先生通过原股东优

先配售，合计认购“博23转债” 7292,780张，占可转债发行总量的42.90%。

二、前次可转债减持情况

1、博威亚太于2024年7月5日首次通过大宗交易方式合计减持“博23转债” 60,000张，占可转债

发行总量的0.35%。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4年7月6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披露的《关于公司控股

股东一致行动人减持公司可转债的公告》（公告编号：临2024-057）。

2、公司控股股东博威集团及其一致行动人博威亚太、金石投资、谢朝春先生于2024年7月9日至

2024年9月12日期间通过大宗交易方式合计减持“博23�转债” 1,750,000张， 占可转债发行总量的

10.29%。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4年9月13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披露的《关于公司控股股东及其

一致行动人减持公司可转债的公告》（公告编号：临 2024-065）。

3、 公司控股股东博威集团及其一致行动人博威亚太于2024年9月13日至2024年10月8日期间通

过大宗交易方式合计减持“博23转债” 1,780,000张，占可转债发行总量的10.47%。 具体内容详见公

司于 2024�年10月9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披露的《关于公司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减持公司

可转债的公告》（公告编号：临 2024-067）。

三、本次可转债减持情况

公司控股股东博威集团及其一致行动人金石投资、 谢朝春先生于2024年10月9日至2024年10月

18日期间通过大宗交易方式合计减持“博23转债” 1,729,590张，占可转债发行总量的10.17%。 具体

变动情况如下：

持有人名称

本次变动前 本次变动情况 本次变动后

持有数量（张）

占可转债发行

总量比例（%）

变动数量（张）

占可转债发行

总量比例（%）

持有数量

（张）

占可转债发

行总量比例

（%）

博威集团 2,572,890 15.13 -920,000 5.41 1,652,890 9.72

博威亚太 320,300 1.88 0 0.00 320,300 1.88

金石投资 479,400 2.82 -479,400 2.82 0 0.00

谢朝春 330,190 1.94 -330,190 1.94 0 0.00

合计 3,702,780 21.78 -1,729,590 10.17 1,973,190 11.61

上述数值若出现总数与各分项数值之和尾数不符的情况，为四舍五入原因造成。

特此公告。

宁波博威合金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4年10月19日


